
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學生 

五年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 

姓 名  學 號  

手 機  其他電話  

E - m a i l 
 

成 績 總 平 均  名 次 系(班)總名次： 

已 修 得 學 分 （畢業學分：     ） 

尚 待 修 習 之 

必 修 科 目 

 

備審文件：（下列資料一式五份，請依序合併裝訂） 
❏ 1. 歷年成績單及總平均名次證明(前 20%) 

❏ 2. 自傳及讀書計畫 

❏ 3.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

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對象限本系學士班或雙主修統計系之三年級學生，修業滿五學期。 

2. 本項碩士班先修生審查包含書面資料審查,擇優錄取。 

3.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學士班四年修業期限屆滿(含)前取得學士學位，並參加本校碩

士班甄試入學考試、一般生入學考試或海外僑生申請入學，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

資格。 

4.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學生，應於學士班四年級至少修習本系碩士班必修或主修課程六門共十八

學分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(以下各欄位係系辦內部作業。申請學生不用填寫) 

基 本 資 料 審 查 

❏ 符合 ❏ 不符合 

  碩 士 班 先 修 生 資 格  

同意 不同意 甄選委員會/系主任 承辦人 

    

 


